齐政〔2024〕72号
关于印发《齐云山镇“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镇直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关于印发休宁县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休政办秘〔2024〕11号）的文件精神，为认真落实我镇农机安全生产措施，强化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兴机富民，保民平安，结合我镇的实际，经镇党委、政府研究，特制定《齐云山镇“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休宁县齐云山镇人民政府

                              2024年7月15日
齐云山镇“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关于印发休宁县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休政办秘〔2024〕11号）的文件精神，并根据《休宁县农业农村水利局休宁县应急管理局创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活动实施方案》（休农水函〔2024〕65号）的通知要求，认真落实我镇“平安农机”创建工作，强化农机安全生产工作，兴机富民，保民平安，结合我镇实际，经镇党委研究，制定齐云山镇“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以依法监管、规范执法、优化服务为路径，转变监管方式，创新监管手段，提升监管效果，巩固发展“政府负责、行业主抓、部门协作、群众参与”的农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为农业机械化有力支撑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组织领导

为做好我镇平安农机的创建工作，我镇成立了以镇长为组长，分管农机工作的副镇长为副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镇为民服务中心，各个村委会也相应成立了农机安全协管员，组建农机安全生产县、镇、村三级网格化管理，加强对农机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

三、工作目标

开展创建“平安农机”创建工作是“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和应急管理部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是贯彻落实《“十四五”时期“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工作方案》精神，促进平安乡村建设的一项具体行动，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安全生产，保障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达到以下目标；安全生产责任明确，责任倒查追究制得到落实；农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机经营使用者安全操作技能和农民群众的安全意识明显提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牌证核发、安全检查及驾驶员培训、考试、发证工作进一步规范、源头管理得到加强；农机安全生产措施逐步完善，事故隐患明显减少：农机安全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水平得到提高、逐步构建农机安全生产的源头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线”，实现农机安全生产的全程监督管理。

三、步骤方案

实施准备阶段：2024年6月至2024年7月按照平安农机创建标准，深入基层，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对全镇农机基本情况摸清并建档，为创建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发放宣传资料，利用公开栏、广播、互联网、横幅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大力营造创建良好氛围。

全面实施阶段：从2024年7月至2024年12月，成立“平安农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召开创建工作动员会。按照平安农机创建标准，认真做好各项工作，争取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我镇“平安农机”创建工作。

四、创建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镇、村充分认识创建工作的重要意义，健全完善各项农机安全生产相关制度，积极协助县农机管理部门做好农机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设有镇农机安全监理员、村级农机安全协管员、农机服务组织农机安全员，在前期农机摸排基础上，规范整理各种台账、档案，及时归档，确保各项创建工作有力推进。

二、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农机安全生产措施到位。农业机械及其驾驶人台账、农机事故记录、安全学习记录完整。农机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积极协助县有关部门做好农机安全检查和整顿工作。

三、广泛宣传，示范引领。积极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农机安全宣传栏、农机安全宣传标语，网络新媒体等方式宣传创建工作好方法、好经验、好典型，营造良好创建氛围，确保创建目标顺利实现。

